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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2019 年

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交易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收悉。对问

询函所提财务会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

对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佰仁医疗或公司）相关

资料进行了核查，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审核问询 9. 关于长春佰奥辅仁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累计支付 3,931 万元，无偿提供资金支持长春

佰奥辅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无偿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用途，是否存在资金占用。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发行人补充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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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春佰奥辅仁为公司持股 90%的子公司 

长春佰奥辅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公司持有长春佰奥辅

仁 90%的股权，长春皓月持有长春佰奥辅仁 10%的股权。 

2、公司向长春佰奥辅仁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用途为厂房及办公楼建设 

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公司累计以无偿借款的方式提供 3,931万元资金支持

长春佰奥辅仁发展，其中 3,789.30 万元用于购置土地、综合生产车间建设及其内

部设施完善，141.70 万元用于其他日常开支。该综合生产车间于 2016 年底基本建

成，因建成不久后，厂房所在区域拟进行规划调整，房产证暂停下发并拟统一搬

迁，目前仅一层的部分区域用于牛心包等动物组织储存。 

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公司提供给长春佰奥辅仁资金的具体用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房屋建筑物 2,953.78 

其中：建筑工程 2,481.05 

安装工程 122.98 

装饰工程 169.50 

消防工程 109.09 

咨询、设计、测绘及监理 71.16 

设备及其他 426.15 

购置土地款项 409.37 

小计 3,789.30 

其他日常开支 141.70 

合计 3,931.00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以借款的方式提供 3,937 万元资金支持长

春佰奥辅仁发展，其中 3,789.3 万元用于购置土地、综合生产车间建设及其内部

设施完善，147.7 万元用于其他日常开支。该综合生产车间于 2016 年基本建成。

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公司提供给长春佰奥辅仁资金的具体用途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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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房屋建筑物 2,953.78 

其中：建筑工程 2,481.05 

安装工程 122.98 

装饰工程 169.50 

消防工程 109.09 

咨询、设计、测绘及监理 71.16 

设备及其他 426.15 

购置土地款项 409.37 

小计 3,789.30 

其他日常开支 147.7 

合计 3,937.00 

综上，公司无偿向长春佰奥辅仁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用途为厂房及办公楼建

设，长春佰奥辅仁为公司控股 90%的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所形成的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属于公司控制的资产，不存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形。 

核查程序： 

1、获取佰仁医疗支付长春佰奥辅仁资金对应的银行回单等原始单据，检查

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获取长春佰奥辅仁的银行流水，检查长春佰奥辅仁用于厂房建设支出款

项的真实性。 

3、获取长春佰奥辅仁建造厂房的施工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等原始单据，

检查长春佰奥辅仁厂房建造支出金额的真实性。 

4、获取长春佰奥辅仁固定资产明细表，对长春佰奥辅仁固定资产执行盘点

程序。 

5、获取长春佰奥辅仁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查看长春佰奥辅仁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原件。 



 

8-4-9-4 

 

 

6、抽取样本核查电费、工资及其他支出付款凭证等原始单据。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补充说明的内容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一致；长春佰

奥辅仁为公司控股 90%的子公司，公司向长春佰奥辅仁提供资金支持所形成的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属于公司控制的资产，不存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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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审核问询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了本落

实审核问询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九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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